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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本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以下简

称“签署日”）签订：  

(1)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且有效存续的公司，

注册地址为广西北海市海角路 145 号（以下简称“购买方”）；与 

(2) PT AKR Corporindo Tbk，一家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公司，注册地址为 Wisma AKR, 8th Floor, Jl Panjang No 8, Kebon Jeruk, 

Jakarta Barat, Indonesia（以下简称“爱凯尔”或“出售方”）。 

购买方与爱凯尔合称“双方”，单称“一方”。爱凯尔与哈里斯（定义见下文）合

称“各出售方”。 

鉴于： 

(A) 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爱凯尔（贵港）中转港有限公司和爱

凯尔（贵港）港务有限公司（下称“贵港公司”）是三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

成立并且有效存续的公司。贵港公司的详细信息列于本协议附件 2。 

(B) 爱凯尔是本协议附件 1 第一部分中列明的贵港公司的股权的法定和受益所有

权人。 

(C) Harris Supreme International Ltd（简称“哈里斯”），是持有广西贵港爱凯

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5.36%的股权的法定和受益所有权人，而哈里斯所持

股权在本协议附件 1 第二部分中列明，且根据购买方与哈里斯之间于本协议

签署日当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简称“哈里斯股权转让协议”），哈里斯

向购买方出售前述 5.36%的股权。 

(D) 广西西江现代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前为：广西兴桂物流有

限公司）（“中转港小股东”）是持有爱凯尔（贵港）中转港有限公司 22%

的股权的法定和受益所有权人。 

(E) 爱凯尔希望根据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向购买方出售爱凯尔截止于签署日

所持的所有贵港公司的股权（如本协议附件 1 中第一部分所列明的股权）并

履行本协议项下出售方的义务，而购买方希望根据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

向爱凯尔购买爱凯尔截止于签署日所持的贵港公司的股权并履行本协议项下

购买方的义务。 

因此，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一切适用法律，经友好协商，双方约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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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与解释 

1.1 定义 

在本协议中，本协议使用的加粗字体术语应具有本协议附件 3 第 1 部分赋予

的相应含义，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 

1.2 解释 

在本协议中，本协议附件 3 第 2 部分所列的各项解释原则应予适用，除非上

下文另有要求。 

2 购买股权 

2.1 同意购买 

2.1.1 根据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爱凯尔同意向购买方出售和转让本协议

附件 1 第一部分所列明贵港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出售股权”）的

法定所有权，而购买方同意根据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购买和接受出

售股权的转让。 

2.1.2 出售股权的出售不应附带任何和所有的权利负担以及其他第三方权利

（无论是何性质的），并应附带出售股权在交割日附带的或已经产生

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公积金，如有），尤其是附带出售股

权在 2017 年 6 月 1 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一切利润、损失（为避免任

何歧义，截止于 2017年 5月 31日为止所产生的出售股权附带的全部利

润、损失由爱凯尔享有或承担）。 

2.2 对价 

2.2.1 在先决条件根据本协议第 3.2 条得到满足或被放弃的前提下，购买方应

以人民币一次性全额付款的方式支付以下款项： 

(i)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购买方应向爱凯尔支付人民币 427,866,757.67

元作为购买爱凯尔所持有的出售股权的对价。 

(ii)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购买方应以股东借款的形式向贵港公司支付

人民币 350,190,620.82 元（该等金额为税前金额）专门用于偿还贵

港公司向爱凯尔所借全部的股东借款以及截止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该等贷款所产生的全部利息，包括但不限于爱凯尔提供的用于偿

还向 Bank Mandiri Hongkong 所借贷款的新股东借款，以及向爱凯

尔应付的该等新股东借款下的未付利息，且爱凯尔同意免除前述

爱凯尔提供的全部股东借款所产生的罚息和违约金（该等股东借

款及利息详情在本协议附件六列明）。 

2.2.2 任何双方因本协议拟定的交易各自可能需要缴纳的适用的中国税款始

终应由双方各自承担，并按照适用法律进行缴纳。税务部门从爱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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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获得的任何款项中所要求进行的任何扣缴应在该等扣缴发生前由爱

凯尔事先同意，就此，购买方应提供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协定所

要求的与税收扣缴款项相关的足够支持文件、证明和其他所要求的说

明。 

3 条件 

3.1 交割和备案条件 

进行本协议第 5条下的交割应本协议第 3.2条所列的各项先决条件（以下简称

“先决条件”）以根据本第 3 条下述规定得到满足或被放弃为前提。 

3.2 先决条件 

3.2.1 报批先决条件 

在完成以下先决条件之后，爱凯尔有义务应购买方的要求，完成于商

委和工商部门办理将购买方登记为出售股权的新股东、登记新董事和

登记购买方委任的其他高管和新章程所需的相关手续: 

(i) 购买方和爱凯尔均已经适当签署本协议； 

(ii) 购买方和爱凯尔均已经完成为签署本协议、履行和遵守本协议

以及为本协议拟定的交易之目的所需的相关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iii) 购买方和爱凯尔已与招商银行（“监管银行”）签订一份令爱

凯尔满意的监管协议，并且购买方已在监管银行处开立一个令

爱凯尔满意的且用于存入和监管本协议第 2.2.1 条(i)款至第 2.2.1

条(ii)款项下及哈里斯股权转让协议中第 2.2.1 条项下全部款项的

监管账户（“监管账户”）； 

(iv) 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购买方已在监管账户存入上述本协议第

2.2.1 条(i)款至第 2.2.1 条(ii)款项下及哈里斯股权转让协议中第

2.2.1 条项下的全部款项，且该等全部款项均已受限于上述本协

议第 3.2.1条下(iii)款所述监管协议下的监管安排，且爱凯尔已收

到监管银行关于前述存款和监管状态的确认； 

(v) 代表爱凯尔的两位授权签字人已被加入贵港公司账户（该等账

户用于偿还本协议第 2.2.1 条(ii)项下股东借款和利息）的名下或

已采取令爱凯尔满意的以使爱凯尔实际控制该等账户并实际控

制该等账户中为上述目的所存入的任何款项的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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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已取得中转港小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同意爱凯尔向购买方转让

爱凯尔（贵港）中转港有限公司 78%的股权，并已放弃其对所

出售的该等 78%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vii) 购买方已向爱凯尔支付人民币 200,000 元作为部分评估费的偿

付； 

(viii)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已签署一份令爱凯尔满意的

履约保函以保证购买方或其关联方就将本协议第 2.2.1 条(i)款至

第 2.2.1 条(ii)款项下及哈里斯股权转让协议中第 2.2.1 条项下全

部款项向爱凯尔和/或哈里斯进行支付和汇出提供配合和协助； 

(ix) 购买方已向爱凯尔交付一份或多份向监管银行发出的如本第

3.2.1 条上述第(iii)款所述的监管协议中所列格式和内容的书面支

付指令，要求监管银行将本协议第 2.2.1 条(i)款及哈里斯股权转

让协议中第 2.2.1 条项下全部款项（扣减将该等款项汇往出售方

境外账户所要求的相关应付税款，但前提是该等应付税款的金

额应事先得到爱凯尔和哈里斯的同意批准）从监管账户划款至

哈里斯/爱凯尔指定的境外账户，且该等已交付的支付指令应已

由购买方、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主体（如适用）

适当签署或印有为支取本段上述所述资金之目的而在监管银行

预留和为监管银行所要求的相关印章或签字，且应以使爱凯尔

和/哈里斯能够无须任何购买方或其他相关方（不包括外管部门）

提供任何形式的确认、配合或协助即可独立指示监管银行向爱

凯尔和/或哈里斯将本协议第 2.2.1 条(i)款及哈里斯股权转让协议

中第 2.2.1 条项下全部款项划转并汇出至境外（但该等款项应在

缴纳其相关税费后方能汇往爱凯尔和哈里斯境外账户）； 

(x) 为取得外管部门针对第 2.2.1 条(i) 款至第 2.2.1 条(ii) 款项及哈里

斯股权转让协议中第 2.2.1 条项下全部款项汇出至出售方事宜的

许可，购买方和出售方已向监管银行提供监管银行所要求的全

部文件和信息（不包括为使本协议第 2.2.1 条(i)款及哈里斯股权

转让协议中第 2.2.1 条项下全部款项得以向境外汇出至爱凯尔和/

或哈里斯所需的相关完税凭证文件）； 

(xi) 购买方已向爱凯尔交付一份或多份向监管银行发出的如本第

3.2.1 条上述(iii)款所述的监管协议中所列格式和内容的书面支付

指令，指示监管银行发放款项以支付为使本协议第 2.2.1 条(i)款

及哈里斯股权转让协议中第 2.2.1 条项下全部款项从监管账户向

境外划款至哈里斯/爱凯尔所应缴的相关税款，且该等已交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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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指令应已由购买方、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主

体（如适用）适当签署或印有为支取本段上述所述资金之目的

而在监管银行预留和为监管银行所要求的相关印章或签字，且

应使得各出售方可自行缴纳上述税款；以及 

(xii) 购买方已向出售方提供关于购买方任命/指定的贵港公司新董事、

监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及为办理商委、工商部门、外管部

门和其他机构相关手续所需要的其他信息。 

3.2.2 交割先决条件具体包括如下：  

(i) 出售方先决条件。 

出售方完成交割应以下列条件已得到满足或被其放弃为前提： 

(a) 购买方在本协议之日所做陈述保证是真实、正确、准确而

且完整的，且不具有误导性； 

(b) 购买方均已履行和遵守本协议规定的相关承诺、义务和条

件，除非该等承诺、义务和条件为本协议明确规定仅可在

交割实际完成后履行； 

(c) 购买方已向出售方交付一份或多份向监管银行发出的如监

管协议中所列格式和内容的书面支付指令，指示监管银行

将本协议第2.2.1条(ii)款中的全部款项从监管账户划款至贵

港公司账户以偿还本协议第2.2.1条(ii)款项下的股东借款和

利息，且该等已交付的支付指令应已由购买方、华融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主体（如适用）适当签署或印有

为支取本段上述所述资金之目的而在监管银行预留和为监

管银行所要求的相关印章或签字，且应使得爱凯尔能够无

须任何购买方或其他相关方（不包括外管部门）提供任何

形式的确认、配合或协助即可独立指示监管银行将本协议

第 2.2.1 条(ii)款项下的全部款项划转至贵港公司账户； 

(d) 购买方应尽其最大努力在可行范围内已取得广西北部湾国

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本协议以及本协议下交易做出的

所有相关审批文件、或国资委或其他相关部门可能要求的

其他审批或手续；以及 

(e) 购买方已向出售方提供所有相关完税凭证，该等凭证应已

证明将本协议第 2.2.1 条(i)款及哈里斯股权转让协议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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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条项下全部款项向境外汇出至爱凯尔所需的全部相关

完税手续已适当完成。 

 

(ii) 购买方先决条件。 

购买方完成交割应以下列条件已得到满足或被其放弃为前提： 

(a) 出售方在本协议之日所做陈述保证是真实、正确、准确而

且完整的，且不具有误导性； 

(b) 出售方均已履行和遵守本协议规定的相关承诺、义务和条

件，除非该等承诺、义务和条件为本协议明确规定仅可在

交割实际完成后履行； 

(c) 出售方已经取得或完成为签署本协议、履行和遵守本协议

以及为本协议拟定的交易之目的可能为监管部门（包括但

不限于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或 OJK（金融服务机构）或

其他机构）要求的相关审批、各自报告要求；以及 

(d) 出售方应尽其最大努力在可行范围内完成以下事项： 

(A) 已就本协议以及本协议下交易向商委完成备案登记； 

(B) 促使有权的工商部门已将购买方登记为出售股权的

股东，并已登记购买方委任的新董事及高管人员以

及新章程，而且已经颁发新的的营业执照； 

(C) 爱凯尔（贵港）中转港有限公司向 Mandiri 银行借取

的银行贷款已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归还，该贷款归还

的资金由爱凯尔通过向爱凯尔（贵港）中转港有限

公司发放新股东借款的方式提供。 

3.2.3 一方应在获悉任何可能会对满足上文第 3.2.1和 3.2.2条所列任何先决条

件构成妨碍的事实或情形之后的五（5）个营业日内，将该等事实或情

形的存在书面通知另一方。出售方和购买方应在其各自的所有先决条

件得到满足之后，立即书面通知其他方。 

3.2.4 一方应为另一方进行本第 3 条上述其负责完成的相关事项时积极给予

必要协助和配合，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方向出售方提供配合和支持。 

3.3 未满足/放弃 

3.3.1 双方应尽其最大努力，在可行的范围内尽快令其他方满意地满足上述

各项先决条件，但在任何情形下，须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90 日届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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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下简称“最后截止日”）之前完成所有先决条件。在不损害第

3.2 条的前提下，如果本协议第 3.2.1 和 3.2.2 条所列的任何先决条件未

在最后截止日之前得到满足亦未被放弃，则任何一方有权依其自行裁

量： 

(i) 根据本协议第 7.2.4 条规定终止本协议；或者 

(ii) 双方另行约定处理办法， 

但前提是，根据本第 3.3 条满足或放弃任何先决条件不应构成或视为一

方放弃其就另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或条件的行为提出权利主张的

任何权利。 

4 承诺 

4.1 购买方承诺 

购买方同意并承诺实施如下行为： 

(i) 交割日前，如确需通过购买方的子公司或关联方购买出售股权，购买方

应尽早通知出售方并为能在交割日完成交割（无论是通过购买方还是其

子公司或关联方购买出售股权）及时完成所有就此调整的相关手续和工

作，包括但不限于另行签署一份格式和内容经出售方事先同意认可的股

权转让协议（该等协议应与本协议的格式和内容相同（除了该等协议下

购买方由上述子公司或关联方担任），且购买方和出售方已在本协议中

已同意的条件应对该等子公司或关联方具有约束力）、完成所有有权政

府部门和内部的相关审批和手续，并承担支付就此调整发生的一切费用

以及出售方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和损失（如有）（为免任何疑义，就第

一次该等调整对购买方和出售方发生的费用和成本由购买方和出售方各

自承担各自部分，但该第一次调整后所发生的其他该等调整对购买方和

出售方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成本则全部由购买方独自承担）； 

(ii) 购买方应在交割日履行本协议第 5 条项下的全部义务。 

(iii) 于任何时候，购买方确保其或其子公司或关联方用于购买出售股权的资

金合法有效且用于本协议下计划的购买目的； 

(iv) 于交割实际发生后，购买方应确保贵港公司现有团队的稳定性，并确保

现有团队或员工所享有的补偿和利益不发生变化，但前提是该等团队或

员工可享有的补偿和利益以及考核指标已在本协议签署日前已载于其劳

动合同或以其他书面方式妥善列明。 

(v) 于交割日，购买方应将从监管账户中收取（用于偿还本协议第 2.2.1 条

（ii）项下的全部股东借款和利息）的全部款项划转到贵港公司指定的

账户（爱凯尔已指定在该等账户上增加两位签字人），且购买方应并应

确保贵港公司将其从监管账户收取的该等全部款项划转到爱凯尔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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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账户以偿还本协议第 2.2.1 条（ii）项下的全部股东借款和利息；以

及 

(vi) 在不影响本协议附件四第二部分第 2 项下相关约定的前提下，于任何时

候，购买方同意或确保相关方配合和协助出售方完成就本协议交易涉及

的全部相关部门的全部相关手续以及其他全部步骤，并确保出售方指定

的任何境外账户能及时、顺利的收到本协议第 2.2.1 条的全部款项或及

时、顺利完成相关资金的汇出，但在任何情况下不晚于交割日发生后的

一个月内完成，且购买方进一步同意向出售方全额补偿该方由于其所指

定的账户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收取上述全部款项而所遭受的任何损失、赔

偿，但尽管购买方已尽其最大努力提供配合和支持，可该等情形的发生

合理认为是由于不归责于购买方的原因（包括政府或爱凯尔不配合、不

可抗力等）除外；以及 

(vii) 于任何时候，在爱凯尔指定的境外账户已实际收到第 2.2.1 条(i)款至第

2.2.1 条(ii)款项下的全部款项前，贵港公司的名称不得进行变更。 

4.2 出售方承诺 

出售方同意，交割日前，除非本协议明确要求或者双方另行书面同意，出售

方应促使贵港公司实施如下行为： 

(i) 在正常和通常的过程中，以与贵港公司在本协议签署之日的现行惯例相

符的方式开展业务； 

(ii) 维持业务的持续经营； 

(iii) 维护其固定资产以及与客户、供应商、出租人和雇员之间的关系； 

(iv) 维持所有许可处于良好状况，但贵港公司的房产权证及岸线批文除外。

该等房产权证及岸线批文由购买方负责自费办理，并由出售方提供必要

合理配合； 

(v) 向购买方提供贵港公司的月度财务执行情况报表； 

(vi) 进一步配合提供购买方就办理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审批和

其他相关审批合理所需而可能要求的相关资料；以及 

(vii) 允许购买方委派的一名观察员进入贵港公司并允许该观察员观察和熟悉

贵港公司的运营及管理，但前提是该等人士应受限于爱凯尔指定人士的

监督，且不应干涉贵港公司的运营和管理，并不应披露本协议以及本协

议项下的交易或安排；以及 

出售方确认并承诺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交割日期间，贵港公司未且将不会在

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以外向任何第三方所欠任何债务、为任何第三方之利益提

供保证或在贵港公司财产上设立担保，但爱凯尔于 2017 年 9 月 4 日提供的股

东借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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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方进一步同意于交割实际发生后，爱凯尔应确保，由爱凯尔或其关联方

承担费用的情况下，完成清退已在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的

270 亩土地上进行耕作的农民的工作，并确保该等土地上无任何农民耕作的

农作物或耕种从而达到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可正常使用该土

地的状态。 

5 交割 

5.1 交割日期和地点 

双方同意应于所有先决条件根据本协议第 3 条规定均已得到满足或被放弃之

后的五（5）个营业日内在贵港进行交割且双方计划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或

此日期前后进行交割，或者在双方可能同意的或可能另行确定的其他时间和

地点进行交割。 

5.2 出售方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出售方应履行其在本协议附件 4 第一部分所列的各项义务。  

5.3 购买方交割的义务 

在交割日，购买方应履行其在本协议附件 4 第二部分所列的各项义务。 

5.4 交割完成 

未免疑义，本第 5 条下交割应在出售方和购买方均已妥善实际完成上述本协

议第 5.2 条和本协议第 5.3 条下所有交付事项后方视为交割完成。 

6 陈述与保证 

6.1 出售方保证 

6.1.1 出售方在本协议签署日，以本协议附件 5 所列内容（以下简称“出售

方保证”）向购买方陈述并保证，本协议附件 5 所列的每一项出售方

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均是准确、真实而且不具有误导性。  

6.1.2 出售方确认，购买方签订本协议系依赖于出售方保证。 

6.2 购买方保证 

6.2.1 购买方在此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向出售方作出如下陈述、保证和承诺： 

(i) 购买方享有充分的权力和授权以签订、履行和交付本协议及履

行本协议拟定的交易，而且购买方系根据其设立或组建所在的

司法管辖地的法律合法设立或组建并存续； 

(ii) 购买方签署和交付以及履行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拟定的交易已

经通过购买方采取所有必要的公司行动或其他行动而得到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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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获得内部审批授权以及政府部门或相关

单位或个人的批准及授权；以及 

(iii) 购买方签署和交付本协议以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未

亦不会： 

a) 违反购买方的组织文件，或者构成该等组织文件项下的违

约； 

b) 导致违反任何购买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或对其或其不动产

或资产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构成该等合同项下的违约，

或者导致任何贷款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加速履行；或者 

c) 导致违反、触犯适用于购买方的任何适用法律或在该等适

用法律项下违规。 

6.2.2 购买方确认，出售方签订本协议系依赖于上文第 6.2.1 条各项保证。 

7 期限与终止 

7.1 本协议在本协议已由双方适当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在按照本第 7 条终止之前

继续有效。 

7.2 受限于本协议第 7.3 条规定，本协议可按如下规定终止： 

7.2.1 如果双方在交割之前的任何时候，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和

条件，且在其他方发出要求违反本协议的一方纠正的书面通知后三十

(30)日内仍未予纠正该等违反的。 

7.2.2 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可在交割之前的任何时候终止本协议； 

7.2.3 在交割之前的任何时候，如果就一方或贵港公司发生任何法律程序、

破产或资不抵债，而且根据双方合理地善意认为，考虑到该法律程序、

破产或资不抵债，进行交割是不可行的或不明智的； 

7.2.4 无论基于任何原因，如果本协议第 3.2.1和 3.2.2条下的任何先决条件未

能在最后截止日之前根据本协议第 3 条得到满足或得到放弃（由有权

放弃的一方），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或者 

7.2.5 无论基于任何原因，如果双方于交割日后的 60 日内未实际进行本协议

第 5条下的交割，或虽进行该等交割但本协议第 5条下规定的所有及任

何事项在交割日后的 60 日内未实际妥善完成，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7.3 一方未尽其最大努力在可行范围内完成本协议第 3 条和本协议第 5 条下其负

责的相关事宜而导致本协议上述第 7.2.4 条或第 7.2.5 条情形发生的，则该一

方无权基于本协议上述第7.2.4条或第7.2.5条规定的原因而要求终止本协议。

如果一方基于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从而未能在最后截止日前或在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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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 7.2.5 条中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其在本协议第 3 条、第 5 条项下应完成的

任何相关事项（不包括由于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和任何双方无法控制的

原因从而导致的任何未能履行），其他方或双方应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

约方支付一笔相当于本协议第 2.2.1 条下全部金额 10%的违约赔偿金。 

7.4 终止的后果 

如果本协议根据第 7.2 条终止，则应适用如下规定：  

(i) 如果出售股权的法定所有权已经转移至购买方，并且购买方已向出售方

支付任何款项，则购买方应在该等终止发生后的三十（30）日内，完成

将出售股权的法定所有权转回出售方的所有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购

买方积极配合完成就将出售股权股东及所有人变更回出售方而所需的有

关工商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登记、审批工作），而在该等转回工作完

成之后出售方应向购买方偿还一笔购买方已经支付的等额款项，或协助

终止与监管银行签订的监管协议并将监管账户中的资金退还给购买方； 

(ii) 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不应对另一方拥有、享有任何要求或权利主张

（无论是何性质的），但就双方在本协议终止之前已经产生的任何权利

和责任除外。 

7.5 继续有效 

第 7.4 条（终止的后果）、第 8 条（一般规定）（不包括本协议第 8.15 条）

以及本第 7.5 条（继续有效）应在本协议终止之后继续有效。 

8 一般规定 

8.1 保密 

8.1.1 除本第 8.1 条另有规定的之外，本协议每一方应对另一方的保密信息保

密，并且不应在本协议范围以外，出于任何目的使用该等信息，亦不

应将该等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但不包括以下情形： 

(i) 向接收方的股东、雇员、董事、专业顾问、投资人和投资委员

会成员披露上述任何保密信息；但前提是，该等披露是该方履

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所必需

的，并且接收方的股东、雇员、董事、专业顾问、投资人和投

资委员会成员(i) 对另一方负有类似的保密义务，或者(ii) 以其他

方式负有具有约束力的保密职业义务；以及 

(ii) 任何法律，或者具有管辖权的任何法院、仲裁庭、税务部门或

监管部门，或者任何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规则要求披露上述任何

保密信息。 

8.1.2 为本条之目的，“保密信息”系指本协议的签署或本协议中的或提及

的信息，以及与一方或其关联方的业务经营、业务战略、业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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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规划、营业额、客户、市场开发、技术、研发、财务事宜或其他

事项有关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信息。 

8.1.3 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任何信息： 

(a) 该信息是或成为公众普遍知悉的信息； 

(b) 该信息已为相关一方获得，或者相关一方可以自行获得； 

(c) 在披露该信息之前已由该信息的接收方合法掌握，且非从任何

其他一方获得；或者 

(d) 该信息系由接收方在未参考保密信息的前提下独立开发的， 

包括但不限于包含或产生于该等信息的所有报告和记录及其所有的副

本（包括电子副本）、复本、重印本及翻译。 

8.2 成本和收费 

8.2.1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书面约定，本协议每一方应自行承

担其就签署和实施本协议而发生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和审计

师费用）。 

8.2.2 每一方应自行承担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其在所有司法管辖地内因

签署本协议以及本协议拟定的交易而应缴纳的一切费用、收费、税收

或同等其应缴纳的项目。 

8.3 违约 

违反本协议的一方应就该违约造成的损失向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每一方应

在其知悉另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事件时或之后，以诚信判断该等事件可能

造成的损失，立即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减轻其可能遭受的损失。为免疑义， 

为完成本协议第 3 条下一方负责完成的先决条件事项，根据合理判断该一方

已尽最大努力在可行范围内行事但未实际完成该等先决条件事项，此等情况

不构成本条下的违约。 

8.4 通知 

8.4.1 任何一方根据本协议给予或作出的每一项通知、要求或其他通讯（以

下简称“通知”）应以中文和英文书写，并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者

快递方式发至或寄至有关一方。该等通知应被视为已经有效递送之日

应按如下规定确定： 

(i) 专人递送的通知应被视为已于专人送交当日有效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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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以信件发出的通知应被视为已于预付邮资的航空挂号信寄出之

日（以邮戳为准）以后的第五（5）个营业日，或者在送交国际

知名的快递服务机构之后的第三（3）个营业日有效递送；以及 

(iii) 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的通知应被视为已于该文件所示的发送

日期之后的第一（1）个营业日有效递送；但前提是，以电子邮

件发送的通知应同时以传真形式发送，反之亦然。 

一切通知应发至双方的下列地址，除非一方已经按照本条规定将该等

地址的任何变更通知另一方。 

发给爱凯尔： 地址： JI. Panjang  

No.5, Kel.Kebon 

Jeruk,Kec.Kebon 

Jeruk-Jakarta Barat 

电子邮件：harryati.utami@akr.co.id 

传真：6221– 5311 308 

收件人：Harryati Utami 

  

发给购买方： 地址：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33 号港

务大厦 916 室 

电子邮件：553972556@qq.com 

传真：+86-07712519952 

收件人：罗进光 

8.5 修订 

本协议仅可通过购买方和出售方签署书面文书的方式一致同意后方可予以修

订、修改或补充。 

8.6 弃权 

放弃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只有在放弃该规定的一方签署的书面文书中列载方为

有效。任何一方未能行使或延迟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救

济不应视为放弃该项权利、权力或救济，而且任何单独行使或部分行使该项

权利、权力或救济不应妨碍对该项权利、权力或救济的任何进一步行使，亦

不妨碍行使任何其他权利、权力或救济。在不限制上述规定的前提下，任何

一方对另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规定的行为弃权不应被视为对之后任何违反该

规定的行为或者违反本协议任何其他规定的行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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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权利具有累积性 

本协议规定的权利、权力和救济具有累积性，且不排除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利、

权力和救济。 

8.8 完整协议与不一致之处 

本协议构成双方之间与本协议主旨事项有关的完整协议，并且取代之前与本

协议主旨事项有关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协商、协议或谅解。 

8.9 可分割性 

本协议项下的每一项义务应被视为一项独立的义务，并且可以作为独立的义

务分别予以强制执行，亦可在任何一项义务或者多项义务完全或者部分地属

于或变为无法强制执行的义务时分别予以强制执行。如果本协议的任何一项

或多项规定无效、不合法或无法强制执行，该等规定应被视为已从本协议中

删除，而且从本协议中删除任何该等规定不应影响本协议没有如此删除的剩

余规定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强制执行性。 

8.10 转让、让与 

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本协议之利益或义务或者其在

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利益或义务的任何部分。 

8.11 管辖法律 

本协议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且根据中国法律解释。 

8.12 争议解决 

8.12.1 双方同意，因本协议或本协议的任何违约、终止或无效（包括本仲裁

条款的有效性、适用性和可强制执行性）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

议、冲突、权利主张或请求（以下统称“争议”）应由双方首先通过

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8.12.2 如果该等争议无法在任何一方已经通知另一方要求协商解决该争议之

后的三十（30）日内得到解决，该争议应提交至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CIA）根据其届时有效的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地点应为深圳市，仲裁程序应以中文和英文进行。 

8.12.3 仲裁庭应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提起仲裁方应在其仲裁申请书中指

定一名仲裁员，而被提起仲裁方应在收到仲裁员指定通知之后的十五

（15）日内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应在被提起仲裁方指定

第二名仲裁员之后的十五（15）日内，由前述指定的二名仲裁员共同

指定，并应熟悉商事法律问题。如果任何仲裁员无法在上述期限内获

得指定，该仲裁员应由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SCIA）根据其届时有效的规则予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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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4 任何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并对仲裁双方具有约束力，并且可以根据

其条款强制执行。 

8.12.5 任何仲裁裁决可以通过在任何具有适当管辖权的法院将之作为判决提

交以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的方式，或者通过在任何该等法院提起任何

其他申请或程序以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的方式（视实际情形而定）予

以强制执行。 

8.13 语言 

本协议以英文和中文书写。 

8.14 份数 

本协议中文和英文文本签署两(2)份作为原件，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应具有同

等效力。 

8.15 登记/备案文件 

如向商委或工商部门和其他政府提交的任何文件与本协议存在任何不一致或

冲突，应以本协议为准，且本协议应作为决定和解释双方权利和义务、或安

排的唯一证据。 

 

[以下无正文] 



 

出售方和购买方适当授权代表已于本协议首页所书之日签订了本协议，以昭信守。 

 

出售方  

PT AKR Corporindo Tbk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购买方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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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部分 - 爱凯尔于交割日所持且待出售给购买方的股权 

贵港公司名称 爱凯尔拥有的贵

港公司股权比例 

爱凯尔待出售

的股权比例 

股权对价（人民

币） 

广西贵港爱凯尔集

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94.64% 94.64% 106,456,252.31 

爱凯尔（贵港）中

转港有限公司 

78% 78% 173,488,374.38 

爱凯尔（贵港）港

务有限公司 

100% 100% 147,922,1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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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 哈里斯于交割日所持且待出售给购买方的股权 

公司名称 哈里斯拥有的

公司股权比例 

哈里斯待出售的股

权比例 

股权对价（人民

币） 

广西贵港爱凯

尔集装箱港务

有限公司 

5.36% 5.36% 6,035,1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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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贵港公司的详细信息 

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西贵港市南平路 

法定代表人： 翁钰莺 

注册资本： 9914.9809.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9914. 9809.17 万人民币 

出资方式： 货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经营范围： 货物装卸、堆存、中转、散货、件杂货、集装箱、仓储、货

代、港口管理咨询服务，淀粉类国内批发业务（凭有效许可

经营）。（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

营） 

股东： Harris Supreme International Ltd 

PT AKR CORPORINDO TBK 

营业期限： 自 2006 年 4 月 27 日至 2056 年 04 月 26 日 

成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27 日 

年检状态： 2016 年年度报告已公示 

董事会： 翁钰莺、HARYANTO ADIKOESOEMO、JIMMY 

TANDYO、MERY SOFI、黄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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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凯尔（贵港）中转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爱凯尔（贵港）中转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西贵港市猫儿山 

法定代表人： 翁钰莺 

注册资本： 11000.0000.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11000.0000.00 万人民币 

出资方式： 货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港口业务、货物装卸、堆存、中转、散货、件杂货、集装

箱、仓储、租船订舱、货代、港口管理咨询服务；煤炭批

发；淀粉类国内批发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

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

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股东： PT.AKR CORPORINDO TBK 

广西西江现代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前为：

广西兴桂物流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 自 2000 年 08 月 14 日至 2056 年 08 月 13 日 

成立日期： 2000 年 08 月 14 日 

年检状态： 2016 年年度报告已公示 

董事会： 翁钰莺、何树光、Bambang Soetiono soedijanto、

HARYANTO ADIKOESOEMO、JimmyTandyo、MerySofi、

Nery Polim、黄志萍、宁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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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凯尔（贵港）港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爱凯尔（贵港）港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港市南平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 翁钰莺 

注册资本： 2517.6386.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2517. 6386.90 万人民币 

出资方式： 货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码头和其它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

仓储经营、港口管理咨询服务（凭许可证有效期经营）（凡

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股东： PT AKR CORPORINDO TBK 

营业期限： 自 2006 年 04 月 27 日起至 2056 年 04 月 26 日 

成立日期： 2006 年 04 月 27 日 

年检状态： 2016 年年度报告已公示 

董事会： 翁钰莺、HARYANTO ADIKOESOEMO、Jimmy Tand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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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定义与解释 

第 1 部分–定义 

“关联方”  就任何人而言，系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该人的、直接

或间接地受该人控制的或者与该人处于直接或间接的

共同控制之下的任何人。 

“本协议” 具有引言赋予的含义。 

“适用法律”  就任何人而言，系指对该人适用并且具有约束力的任

何政府部门或监管部门的任何法律、规定、法规、指

令、条约、判决、法令或命令（包括由该等机构签发

的被普遍认可具有该等约束力的任何命令、指令、通

知或政策）。 

“资产” 系指所有的资产、权利和特权（无论是何性质的），

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商誉，包括但不限于就合同、所

有知识产权和设备享有的一切权利，但不包括就不动

产享有的权利。 

“营业日” 系指在中国或印度尼西亚除星期六、星期日或法定节

假日以外的银行工作日。 

“组织文件” 系指一家公司或企业的章程及其他组织性文件。 

“贵港公司”  具有鉴于条款(A)项赋予的含义。 

“交割” 系指根据本协议第 5 条完成出售股权的出售和购买。 

“交割日” 系指本协议第 5.1 条项下所述的进行交割之日。 

“先决条件” 具有本协议第 3.2.1 条和/或第 3.2.1 条赋予的含义。 

“保密信息” 具有本协议第 8.1 条赋予的含义。 

“合同” 系指目前存在的而且尚未终止或完成的所有合同、协

议、许可、协定、租约、金融工具、采购订单、承诺

及其他合同安排。 

“控制” 就一个人而言，系指直接或间接地有权操控该人的经

营管理或政策，或者促使该人的经营管理或政策受到

操控，无论是通过拥有表决权的证券、基于合同还是

通过其他方式，而“控制人”应作相应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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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具有本协议第 8.12.1 条赋予的含义。 

“权利负担” 系指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权、选择权/期权、出售

权、优先认购权或担保权益（无论是何种类的），或

者针对所有权权利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主张。 

“股权” 系指对一家公司注册资本享有的全部股权。 

“知识产权” 系指所有的商标、服务商标、经注册登记的设计、域

名、保密信息、品牌名称、数据库权利和商业名称以

及在任何国家享有的任何类似权利，以及前述任何一

项的利益（但受限于其义务）（无论前述各项是否已

经注册登记，并且包括关于授予前述任何一项的申

请，以及在全球任何地方申请前述任何一项的权

利）。 

“中国”  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人民币” 系指人民币，中国目前的法定货币。 

“出售股权” 具有本协议第 2.1.1 条赋予的含义。 

“工商部门” 系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任何分支机构。 

“税务”、“税收”或

者“税款” 

系指由任何税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征收的或者应向

任何该等部门缴纳的任何和所有形式的税收、缴款、

费用、分享付款、预提和费用，无论是何性质的（包

括但不限于征缴、征收、收取或稽征的任何增值税、

销售税、所得税或社保缴款以及任何其他工资税、营

业税、印花税或者其他税负、征税、征费、收费、费

用、扣除、罚款或预提），并且包括因此产生的任何

罚款、滞纳金、附加费用和利息。 

“出售方保证” 

“外管部门” 

具有本协议第 6.1.1 条赋予的含义。 

系指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有管辖权的地方分支机构。 

“国资委”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或其具有管辖权

的地方分支机构。 

“商委” 中国商务部或其具有管辖权的地方分支机构。 

“新章程” 就购买方作为出售股权的股东而签署的每一贵港公司

的新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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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解释 

1 中国政府部门 

本协议中提及的中国政府部门或机构包括中央、省级、市级和其他层级的该

等部门或机构，及其继承部门或机构。 

2 法律 

本协议中提及的任何法律或法规包括经不时修订、修改或替代的该项法律或

法规，以及根据该项法律或法规制定的任何法律或法规。 

3 文件 

本协议中提及的任何协议或文件包括补充、修改或替代该项协议或文件的任

何协议或文件。 

4 人 

本协议中提及的人包括任何个人、公司、合伙企业、合营企业、非法人团体、

国家或政府部门或机构、信托或其他实体，无论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5 条款、附件等 

凡是提及本协议之处包括本协议的任何附件，而凡是提及条款和附件之处系

指本协议的条款和附件。 

6 单复数 

单数含义的词语包括其复数含义，反之亦然。 

7 标题 

标题不应影响本协议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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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一部分：出售方交割义务 

交割之时，出售方应在购买方履行本附件 4 第二部分所有义务后向购买方交付或提

供以下各项文件（或者促使以下各项文件得以交付给购买方）： 

(i) 表明购买方持有出售股权的出资证明书； 

(ii) 表明购买方持有出售股权的每一贵港公司股东名册； 

(iii) 每一贵港公司新的营业执照； 

(iv) 表明购买方委派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和新章程已在工商部门适当登记的

登记通知或其他证明文件； 

(v) 贵港公司获得的或持有的所有证照、批复、许可原件； 

(vi) 每一贵港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vii) 所有在贵港公司存档文件中可获得的公司账薄、财务报表、账目及其他贵港

公司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支票薄、验资报告、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等； 

(viii) 任何贵港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所有合同、协议或其他书面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业务合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申请、批准、备忘录、通知、记录或

其他单据； 

(ix) 由贵港公司拥有、租赁或占据的设施、房间及建筑的所有钥匙； 

(x) 贵港公司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该等银行账户的相关密码和为使用贵港公司银行

账户所需的其他设备；以及 

(xi) 贵港公司拥有、租赁或使用的相关设备的权属凭证和相关协议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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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购买方交割义务 

 

交割日当日或之前，购买方应立即完成以使出售方指定的境外账户可于本协议第

4.1 条(vi)项下的期限内收到本协议第 2.2.1 条（i）款至第 2.2.1 条（ii）款项下所有

款项所涉及的所有相关的工作和步骤，包括但不限于： 

 

1. 购买方应并应确保相关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不包括外管部门），除交付支付指令外，立即完成为监管银行、外管部门、

税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所要求的全部相关工作以确保爱凯尔无须任何购买

方或其他相关方提供任何形式的配合或协助即可独立指示监管银行从监管账

户、向境外爱凯尔划转本协议第 2.2.1 条(i)款下所述的全部款项并将该等款项

汇出中国、以及可独立指示监管银行从监管账户向贵港公司账户划转本协议

第 2.2.1 条(ii)款项的全部款项并将该等款项汇出中国； 

2. 为了完全清偿本协议第 2.2.1 条(ii)项下的全部股东借款和利息，购买方应并

应确保贵港公司或其他相关主体在交割日立即发出指令或提供授权签字人

（该等人士被授权支取上述贵港公司账户下全部款项）的签字，并指示贵港

公司账户开立所在银行将上述账户中的全部资金划转至爱凯尔指定的境外账

户，且购买方应并应确保贵港公司或其他相关主体完成为前述目的所需的其

他全部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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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出售方的陈述与保证 

1. 公司的组建及资格：每一贵港公司已经根据贵港公司设立地法律合法设立和

组建，享有拥有和经营其资产并且开展本协议及其营业执照项下的贵港公司

业务所需的能力、权力和授权。 

2. 公司的资本总额和其他详细信息：本协议附件 2 所列的每一贵港公司注册资

本及其他方面的详细信息是真实、完整而且正确的。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每

一贵港公司注册资本已由其各股东缴清。 

3. 出售股权：爱凯尔是所持出售股权唯一的法定和受益所有权人（但哈里斯持

有的广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5.36%股权除外），及哈里斯是广

西贵港爱凯尔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 5.36%股权的法定和收益所有权人。不存

在任何在出售股权上创设的或对之具有影响的权利负担、代持股安排或共有

安排，亦不存在任何作出和创设任何该等权利负担、代持股安排或共有安排

的协议或承诺，且不存在转让限制（但组织文件规定的任何转让限制除外）。 

4. 授权：出售方享有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能力、权力和授权。出

售方已经采取或将在交割之前采取授权、签署和交付本协议以及履行出售方

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以及授权、发行和交付出售股权所必需的由该出售

方采取的所有行动，但本协议第 3.2.1条(vii)项下的事项除外。 

5. 不违反：在完成本协议第 3.2.1条(vii)项下事项的前提下，出售方签署和交付

本协议以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未亦不会： 

a) 违反贵港公司的组织文件，或者构成该等组织文件项下的违约； 

b) 导致违反出售方或任何贵港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或对其或其不动产

或资产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构成该等合同项下的违约，或者导致

任何贷款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加速履行；或者 

c) 导致违反、触犯适用于出售方或贵港公司的任何适用法律或在该等适

用法律项下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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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未付股东借款和利息（人民币） 

公司名称 未付股东借款  未付利息 全部（本金加利息）

(该等金额为税前金额) 

广西贵港爱

凯尔集装箱

港务有限公

司 

145,335,101.47 54,569,302.01 199,904,403.48 

爱凯尔（贵

港）中转港

有限公司 

131,510,000 18,396,151.34 149,906,151.34 

爱凯尔（贵

港）港务有

限公司 

 380,066 380,066 

全部 276,845,101.47 73,345,519.35 350,190,620.82 

 


